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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2 月 1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 该规定自 2005 年 12 月 21 日起实施。 

《规定》一出台, 顿时引来银行界的叫好声, 相关银行界人士表示这对银行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 改变

了银行目前处理抵押房屋受制的现状。 

银行处理抵押房屋受制的现状源于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4 年 11 月 4 日发布的另一司法解释, 即《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 

《执行规定》第六条规定, 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但

不得拍卖、变卖或抵债。但其中并没有对抵押房屋同时也是生活必需品这种情况的详细解释, 即该条款中

的“居住房屋”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 也包含了被抵押给银行的居住房屋。换句话说, 对于只有一套住房的

客户, 银行虽然可以查封被抵押的房屋, 但不得将该房产拍卖、变卖或者抵债。 

这一看似对欠款人颇有人情味的规定引起各界一片哗然。法律界人士认为, 根据我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 

只要是合法有效的抵押权, 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未受清偿的, 即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

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 而《执行规定》不允许执行依法设定的担保显然有悖于我国担

保法的条款。银行界人士则认为这为银行执行其合法享有的抵押权设置了额外的障碍, 实际上保护了某些

恶意欠贷者的利益, 而将银行置于十分尴尬和不利的境地。 

这种局面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银行的风险。由于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 《执行规定》让银行无力保

护自己的合法债权, 只要客户用于抵押的是其唯一一套房屋, 一旦其无力还款, 银行便无法执行其抵押权, 

造成贷款风险, 甚至可能导致某些人利用这一规定而恶意借款、故意逃避还款义务。 

因此, 京沪深三地的银行业同业公会随后即上书提出修改意见, 表示《执行规定》的内容不利于银行维

护其债权, 希望最高法院能尽快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 各地的银行也纷纷变招以期降低其房贷风

险。多家银行暂停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 仍然开办此项业务的银行也提高了贷款的门槛, 要求申请人必

须有两套以上的房屋或必须向银行提交一份由其亲属签署的“容留证明”。即使批准贷款, 贷款成数也往

往最多只在抵押的房屋的七成以内。某些银行亦向诸多二手房经纪公司发出通知, 对于申请二手房贷款的

客户, 必须要提交“第二住所证明”, 且限定为必须是直系亲属的住所证明。 

银行纷纷变招的直接后果便是损害了中小住房信贷消费者的利益。对于炒房者和资金较为充沛的买家

而言, 银行提高贷款门槛对其影响不大; 而向银行申请第一套住房贷款的往往是那些自有资金不足的中小

购房者, 因此贷款门槛的提高对这些购房者而言无疑是加大了申请贷款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执行

规定》间接影响了广大中小购房者的利益, 而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与《执行规定》的本意相违背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最高法院发布了《规定》。《规定》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对于被执行人所有的已经

依法设定抵押的房屋,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并可以根据抵押权人的申请, 依法拍卖、变卖或者抵债。”有了

这一条规定的支持, 银行在执行抵押房屋时不再被处处掣肘, 不再受到无法执行“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



的限制。最高法院执行办俞主任在解释这一条的时候称, 之所以规定抵押的房屋可以执行, 是考虑到应给予

有抵押担保的债权更周到的保护, 公平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利益。 

与此同时, 《执行规定》的第六条仍将继续适用。《规定》第一条是针对已经设定抵押的房屋应当如何

执行所作的规定, 属于特殊情形, 并不是对《执行规定》第六条的修改, 二者之间是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的

关系。对于其他情形仍应继续使用《执行规定》。 

《规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银行执行抵押房屋的便利, 但仍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例

如, 《规定》对执行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已经设定抵押的房屋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同时

亦对以低保对象为被执行人的情况做了特殊规定。 

本文刊登于 2006 年 5 月 1 日《国际商报》。 

 


